
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114年 12月 31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三、依採購法第 76 條及第 85 條之 1，受理

廠商申訴（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除

屬採購法第 31 條規定不予發還或追

繳押標金之爭議者外，不適用申訴制

度）或履約爭議調解（無金額限制）之

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

關  ：
□採購法主管機關設立之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其他：

十三、依採購法第 76 條及第 85 條之 1，受理

廠商申訴（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除

屬採購法第 31 條規定不予發還或追

繳押標金之爭議者外，不適用申訴制

度）或履約爭議調解（無金額限制）之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

話：

參照本會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
本第19條第(四)款。修正第十
三點。

五十五、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

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

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無需押標金之案件免列）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

五十五、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

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

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無需押標金之案件免列）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

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
第 7款認定屬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業經本會於
114年 7月 10日以工程企字第 
1140100343號令修正發布，配
合該令修正附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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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

件參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

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

交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者。
前項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屬廠商未
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追繳金額
依招標文件中規定之額度定之；其
為標價之一定比率而無標價可供
計算者，以預算金額代之。

附記：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如

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1      14          年          7          月          10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1140100343    號令）：

1.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與機關人員，共同

違反採購法第          26          條、第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

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

交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者。
前項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屬廠商未
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追繳金額
依招標文件中規定之額度定之；其
為標價之一定比率而無標價可供
計算者，以預算金額代之。

附記：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如

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108          年          9          月          16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1080100733    號令）：

1.有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足以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

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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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4          條或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  。

2.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情形。

3.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 員 有 採 購 法 第 87
條、第          90          條或第          91          條  
規定  構成要件事實之

一。

4.      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與受機關委託提供

採購規劃、設計、審查、

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

採購廠商之人員，共同

實施採購法第          88          條規  

定構成要件事實。

5.      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與受機關委託提供

採購規劃、設計、專案

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

人員，共同實施採購法

2.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7          款情形  

之一  。

3.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有採購法第 87 條

各項  構成要件事實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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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89          條規定構成要件  

事實。

六十、本採購：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

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通

過後始決標生效。

 （2）決標方式為：

（2-1）總價決標。

（2-2）分項決標。

（2-3）分組決標。

（2-4）依數量決標。

（2-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

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

廠商）。

（2-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

明）：

六十、本採購：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

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通

過後始決標生效。

 （2）決標方式為：

（2-1）總價決標。

（2-2）分項決標。

（2-3）分組決標。

（2-4）依數量決標。

（2-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

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

商）。

（2-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      （  3      ）  屬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  

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

機關提供勞務，接受各該

機關指揮監督管理之行

為）：派遣勞工（指受派遣

事業單位僱用，並向各機

關提供勞務者）之薪資

（內含勞工依法自行負擔

之勞保、健保、就業保險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構）不再
運用勞動派遣，以強化非典型
人力權益保障，爰刪除勞動派
遣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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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費用）與廠商應負擔之勞

保、健保、就業保險費用、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費及勞工退休金等費用，

採固定金額支付，不列入

報價範圍。廠商僅需就管

理費用（含利潤、相關稅

捐及管理所需一切費用

等）報價。決標後，廠商報

價與前述固定金額合計

為契約總價，詳如附件報

價明細表【註：報價明細

表範例如附件，機關於招

標時依案件性質參酌調

整後附於投標須知。派遣

勞工之加班費及差旅費，

不含於契約價金，如發生

此等費用，其計算方式依

勞 動 法 令 規 定 另 行 支

付】。

七十七、投標廠商以電子領標，書面投標者，

應檢附  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  

面明細，未檢附者，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不予決標；投標廠

七十七、電子領標廠商之投標應檢附該標案

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未檢附

者，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

不予決標。

第 77 點第 1 項，原文字係針對

電子領標廠商以書面投標者，

應檢附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

書面明細，機關以此確認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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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商以電子領標，電子投標者，應於

政府電子採購網      檢附該案      領標電  

子憑據檔案      ，免附      該標案之領標  

電子憑據書面明細。

        招標文件未經重大改變者，廠商□得□

不得檢附流（廢）標前已領標之領

標電子憑據書面投標（由機關視個

案情形勾選，未勾選者為█得。）

        招標文件未經重大改變者，廠商□得□

不得檢附流（廢）標前已領標之領

標電子憑據書面投標（由機關視個

案情形勾選，未勾選者為█得。）

確有領標；如採電子投標者，

因投標上傳至政府電子採購網

文件，已要求廠商須檢附該標

案之領標電子憑據，爰廠商免

附電子憑據書面明細，為避免

機關誤解，酌修文字，以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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